
國立清華大學 永續發展與環境管理 證書申請表 

學 校 清大學生 交大學生 中央學生 陽明學生 

學 號  系所  生日 年  月  日

姓 名  手機  Email

請勾選已修畢課程，並在所附註冊組正式成績單上，將勾選科目以螢光筆特別畫記 

學院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 請勾選 成績

竹師教

育學院 

環境與文化

資源學系 

公共政策 3   

永續旅遊與資源規劃 3   

景觀與環境生態學 3   

竹師教育學

院學士班乙

組 

資源分析與環境政策 3   

永續發展與資源管理 3   

永續發展教育與環境素養 3   

環境資源分析概論 3   

自然資源經濟學 3   

城鄉環境分析 3   

地理資訊系統概論 3   

環境衝擊與影響評估 3   

環境史 3   

環境教育與創意行動學習 3   

文化遺產與永續發展 3   

環境倫理 3   

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2   

綠色經濟與永續發展教育 3   

遊憩經濟學 3   

戶外遊憩教育 3   

環境與文化

資源學系碩

士班 

環境資源管理專論* 3   

文化資產管理專論* 3   

文化資產保存與再利用專論* 3   

食物、環境與文化* 3   

地理資訊系統* 3   

生態旅遊和遊憩區經營管理* 3   

土地使用計畫* 3   

環境成本效益分析* 3   

政策與社會* 3   

環境規劃與都市設計* 3   



休閒社會學* 3   

制度分析* 3   

生態經濟學* 3   

國際環境治理與環境法專題* 3   

數理教育研

究所 

環境議題與教學* 3   

環境教育導論* 3   

 

 

 科管院 

經濟學系 
環境經濟學 3   

環境經濟理論* 3   

科技法律研

究所 

歐盟環境法* 2   

能源政策與法律* 2   

能源經濟、政策與社會* 3   

清華學

院 
通識中心 

環境與生活 2   

自然環境變遷、調適與永續發展 2   

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 2   

食物：從土地到餐桌 2   

工學院 化工系 全球氣候變遷 3   

原科院 工科系 能源與環境概論 2   

原科院 分環所 環境科學與工程 3   

註：*為研究所課程 

 

修課規定 

1.  修習學分需達 15 學分(含)以上。 

2.  至少 9 學分不屬於學生系必修或必選修、輔系及其他學程應修科

目。 (意即至少有 9 學分不屬於學生本系必修及專業選修科目、

雙學位、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。 

3.   學程課程中最多只有 6 學分可同時抵通識課學分 

申請流程 

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前夕(成績須全部到齊)或畢業後申請課務組
以校內公文轉召集人轉註冊組(經審核可以畢業且符合學程資格

者，學程證書與畢業證書同時發給) 

  



 

申請記錄 

□未申請校內及台聯大系統其他學分學程 

□《已》及《擬》申請校內及台聯大系統其他學分學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   年  月  日 

 

 

審核/簽章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課務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分學程召集人 

□符合此學分學程修課學分數規定  

 

 

 

清大註冊組章戳 

□以上清大學生勾選之科目，至少有 9學分不屬於學生必修、必選、輔系或 

其他學分學程應修科目 

 

 

     

台聯大學校註冊組章戳 台聯大註冊組承辦人簽章  聯絡電話 

 

□以上台聯大系統學生勾選之科目，至少有 9學分不屬於學生必修、必選、輔系或 

其他學分學程應修科目 

 

 

發給學分學程證書 

證書字號            領取證書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


